
6 月 4 日

期待神促使好事發生

創世記二十四章12節

12於是他說：「雅崴，我主人亞伯拉罕的神，

求祢今日促使（好事）發生在我面前，施恩給我主

人亞伯拉罕。」

原文精要

發生，hr :q ;〔qarah〕。這字在希伯來文是促使的
字幹（Stem: Hiphil)，意思是「神促使發生」。基本字
義也是「遇見」的意思。受詞通常指好或對的事（參

二十七 20）。

施，hc;[;〔‛aśah〕。這字的基本字義是「作」。

兩字在希伯來文都是命令式，也是祈願式。意思

是帶力量的祈求。

經文省思

僕人因長途跋涉，應該是又疲倦、又口渴。

這時，他與眾駱駝在城外的水井那裏，這時也正



 

 

 

 

◆ 始於神 ◆

回 應

是當地的眾女子出來打水之時。僕人就作了以上

的禱告。他呼叫神的名字，求神促使好事發生在

他面前，施恩給亞伯拉罕。這僕人沒有帶著一個

負面或悲觀的態度，他沒有想：為以撒在此地娶

妻，跟著又要她回迦南地是不可能的。僕人也沒

有帶著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：看看會不會遇到合

適的女子。僕人所作的是向神禱告，求神促使好

事發生。僕人期待神作工。因此他以祈願式的口

吻祈求神。

今天，你如何看你周圍的事情呢？是用負面

悲觀的態度，還是順其自然的態度？有否期待或

祈求神促使好事發生在你面前呢？你現在有沒有

一個很深的願望？你可以向神祈求，期待祂促使

這願望成事實。


